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出具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定，出具相关

事项承诺如下： 

1、公司涉房业务与可转债募集资金之间的隔离机制、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

不会投入或变相投入房地产项目相关情况的说明与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与房地产业务之间，已建立充分有效的隔离机

制，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有明确的投向安排，不会投入相关房地产项目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全部用以下项目：施工安全支护设备购置项目、年产 15 万方固碳混凝土

制品技改项目、建筑数字化、智能化研发与建设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

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本次募投项目均不涉及新

取得土地或商品房开发或销售、出租业务。本次募投项目中，年产 15 万方固碳

混凝土制品技改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厂房、办公楼、配套设施建设、设

备购置等，均与房地产业务无关。 

（2）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亦不持有

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

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

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

经营资质，不会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或变相投入房地产项目。 



（3）本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并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

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主体、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遵守募集资金使用

及管理相关规定，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能确保有效管理募集资金的专款专

用和募投项目的实施进程，防止募集资金投入或变相投入房地产项目。 

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系基于核心主业开展的有益补充，被投资单位中包含带

有房地产业务的公司，该类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投资带动主业。2019 年至

今，公司源于涉及房地产相关长期股权投资所产生的投资收益金额较小，对公司

收入或盈利不存在重大影响。公司已积极建立有效的隔断机制，确保本次可转债

发行的募集资金不存在投入或变相投入相关房地产项目的情形。 

2、关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涉及房地产相关标的的风险隔断机制相关情况的

说明与承诺 

公司为了拓展建筑施工业务，与浙江省属国企或者地方政府平台等资源方开

展合作，参与设立了部分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联营企业，从而锁定业

务资源。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有涉及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公司加大资产质量管控，持续

强化对房地产业务等风险热点和重点领域的评估与排查力度，积极建立了有效的

涉房相关标的的风险隔断机制： 

（1）公司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以及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要求，主动担当政府有效投资、重

大基础设施、民生、省属企业重大投资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任务；主动对接各地

政府，以投资带动主业，发挥投融建管运全产业链优势，全面参与浙江省山区



26 县跨越式发展中。公司近年来温州市浙建未来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龙泉

市浙建昊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衢州市慧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对外投资房地

产标的主要为十四五期间浙江省重大战略项目未来社区建设以及按照中共浙江

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省山区 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文件精神，参与打造山区 26县建设项目，并以投融拉动施工建设主业。项

目投资均经过审慎决策，履行评估、挂牌等合规程序。 

（2）公司围绕拓展建筑施工主业，慎重选择投资合作方，前述房地产标的

公司的投资合作方主要为各地各级国资公司或政府平台实际控制，而非商业化的

房地产开发公司。各方投资合作方对于业务风险的防控具有客观需求，有利于降

低房地产管控风险。 

（3）充分识别并控制房地产业务的或有风险，通过设置资产或股权回购等

项目退出条款，保障公司作为投资人的合理权益。 

（4）充分发挥公司作为股东及公司提名董监高人员（或有）对于投资标的

重大业务决策及日常经营的参与作用，将标的业务的增量和增速控制在合理水平，

加强房地产业务开展的合规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避免或降低房地产业务对标的可

能产生的风险。 

（5）公司主要通过成立区域管理公司投资房地产标的，有利于优化项目管

理流程。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制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

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此项规定限定了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业务的最大可能损失。 

3、关于资金不投入房地产业务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

房地产开发项目。本公司已积极建立有效的隔断机制，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向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的公司进行增资，向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的公司

提供资金拆借等方式变相将募集资金投入房地产相关业务。公司已积极建立有效



的隔断机制，确保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募集资金不存在投入或变相投入相关房地产

项目的情形。 

4、关于终止共富母基金合作事项的承诺 

2023年 5 月 19日，公司金融发展部、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浙旅盛

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天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

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浙江省文旅融合发展共富母基金投资框架

协议》。 

上述协议为框架性文件，截至目前，各方尚未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为确保

公司相关投资始终围绕主业展开，不构成财务性投资，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承

诺将终止共富母基金相关事项的合作。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1日 

 

 

 

 

 

 

 


